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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南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保健、 医疗、 教育

和社会服务；

5. 请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同东道国黎巴嫩

政府协调该处提供上述服务的活动；

6. 促请主任专员协同黎巴嫩政府， 向房屋被以

色列军队摧毁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住房， 以免他们风

餐露宿；

7. 请主任专员协同黎巴嫩政府就以色列侵略对

巴勒斯坦难民及其财产以及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有

关国际机构的设施所造成损害的全面情况编制 一份报
.'

 
告

8. 请秘书长协同主任专员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召开以前， 就本 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2 年12月16日

第108次全休会议

K 

援助巴勒斯坦难民

大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3. 重申要求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总部尽速迁回其业务地区内的旧址，

回顾其1981年12月16日第36/146F号决议，和

以往所有关于本 问 题的决 议， 包括1948年12月11

日第194(III)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

任专员1981年7月1 H至1982年6月30日 期间的

报告， 36

1. 遗憾地注意到大会 第194(III)号 决 议 第11

段所规定的难民遣返或赔偿尚未实现， 大会1952年
1月26日第513(VI)号决议第2 段所赞同的经由遣送

回籍或重新定居使难民恢复正常生活的方案也没有切

实进展， 因而难民情况仍然是令人深感关切的事项；

2. 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

任专员及其所属全体工作人员寰示感谢， 认识到工程

处正在现有资源的限度内尽其最大的努力； 也对曾为

援助难民作过宝贵工作的各专门机构和私人组织， 表

示感谢；

4. 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对

大会第194(III)号决议第11段的执行一直未能觅得进

展的方法， 请该委员会继续努力， 以期执行该段的 规

定， 井斟酌情况至迟于1983年10月1日向大会提出

报告；

5. 提请注意主任专员报告中所述的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财政情况仍很严重；

6. 关切地注意到， 虽然主任专员值得赞赏的努

力成功地募集了更多捐款， 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仍不足以应付本年

度的基本 预算需要， 而且就目前可以预见的捐款数来

说， 每年都会发生赤字；

7. 吁请各国政府， 特别鉴于主任专员报告中预

测的预算赤字， 作为紧急事项最慷慨的捐助， 以满足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预期需要，

并为此敦促未捐助的各国政府经常捐款， 已捐助的各

国政府考虑增加它们的经常捐款。

1982年12月16 日

第108次全体会议

37 /121.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

民潮

大会，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47

注意到各会员国、 联合国各机构和各组织及各专

门机构为响应大会1980年12月11日第35/124号 和
1981年12月16日第36/148号决议而提出的意见 和
建议，

强调重要的是在考虑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

民潮的问题时应采取建设性和面向未来的态度，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重申关于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的

大会第36/148号决议；

47A/37 /416利!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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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欢迎各会员国、 联合国各机关和各组织及各

专门机构为响应大会第35/124号和第36/148号决议

而提出意见和建议1

4. 决定将根据第36/148号决议第4段设立的关

于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的政府专家组的成

员由17名增加到 24名； 48

5. 重申第36/148号决议所规定的政府 专 家 组

的任务， 强调专家组成员必须以建设性和面向未来的

态度并本着务须以各会员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密切合

作为基础的精神， 着手进行这项研究；

6. 请政府专家组注意凡与工作成果有重大关系

的事项务须达成普遍协议的重要性；

7. 再次裹求尚未就本项目向秘书长提出意见和

建议的会员国尽快提出意见和建议；

8. 请秘书长把按照上述第7段提出的答复编成

汇编， 井向政府专家组提供一切为完成其任务所必要

的协助和便利；

9. 戛求政府专家组尽快召开早已安排的 会 议，

并及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备供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审议；

10. 决定将题为
“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

潮＂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6日

第108次全休会议

37 /122. 以色列建造地中海和死海间运

河的决定

大会，

回顾其1981 年 12月 16 日第36/150号决议，

回顾有关各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规则和原

则，

铭记着有关战时占领土地的 国 际 法 原 则， 包 括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

并重申这些原则适用于1967年以来所有被占领的阿拉

伯领土， 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4
9

认识到拟建造的运河的一 部分将通过1967年被占

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地带， 势必违反国际法原则并

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深信如果以色列建成连接地中海和死海 的运河，

将对约旦在经济、 农业、 人口和生态各方面的权利和

合法切身利益造成直接、 严重而且不可弥补的损害，

遗憾地注意到以色列拒不遵行 大 会 第36/150号

决议，

1. 对以色列拒不遵行大会第36/150号决议，褒

示痛情；

2. 强调建造连接地中海和死海的运河是违反国

际法规则和原则的行为， 尤其是关于各国基本权利和

义务及关于战时占领土地的规则和原则；

3. 妻求以色列不得建造这条运河， 并立即停止

一切为实施这一工程而采取的行动和（或）计划；

4. 妻求所有国家、 各专门机构、 各政府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不要扛接或间接地协助这项工程的筹备和

实施， 并强烈敦促各国的公司及国际公司和多国公司

也这样做；

5. 请秘书长通过一 个主管专家机构持续不断地

监测和评估由于以色列执行建造这条运河的决定而对

约旦及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

伯领土在法律、 政治、 经济、 生态和人口等所有各方

面产生的不利影响， 并经常将该机构的调查结果提交

大会；

6.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

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7. 决定将题为 “

以色列建造地中海和死海间运

河的决定”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6日

第108次全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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